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

对2020年12月30日前成立的社会组织开展“双随机 、一公开”抽查的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民政部、省民政厅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要求，依据《昆明市民政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昆民通51号），将对全县2020年12月30日前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。

一、检查范围及方法

按照登记管理权限，此次社会组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对象为2020年12月30日前在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。检查采用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.

二、检查内容

对社会团体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，骗取登记的，或者自取得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动的检查；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，骗取登记的检查。具体检查：

（一）社会团体：

1.法人组织机构情况；2.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与落实情况；3.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；4.其他情况。

（二）民办非企业单位：

1.法人组织机构情况；2.办公场所及工作人员配置情况；3.开展业务活动情况；4.其他情况。

三、检查时间安排

2021年5月至11月。

四、抽查比例

　　按4%的比例抽取
五、检查结果运用

县民政局将检查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。依法处理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密组织方施。开展检查时，要严密组织实施，一般采取现场检查和材料检查的方式进行，开展检查前将检查内容以电话或邮寄方式通知被检查社会组织。

（二）严格公正执法。抽查工作坚持依法、公正、公开、规范的原则。检查填写检查登记表，如实记录检查情况。有整改事项的，将在检查登记表中注明整改时限。被要求整改的社会组织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。对不按要求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社会组织依法处理。检查登记表由执法检查人员和被 检查社会组织的法人或在场工作人员签字或盖章。无法取得签字或盖章的，检查人员要注明原因。

（三）积极做好迎检准备。社会组织应按照要求认真准备，积极配合检查，接受询问，如实反映情况。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或拒绝检查，社会组织不按规定配合检查的，由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处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22日

